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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02764

聯絡人：蔡亦翔

電　話：04-37061339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0300001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請各校於寒、暑假期間，加強宣導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齡

男子出國前，應先辦理出國核准手續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12月31日臺教學（六）字第1020197157

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依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之規定，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

務者之出境應經核准。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旅客

出國查驗時，經常發現在學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

未申請出國核准手續即欲出國情事，雖經機場、港口國境

事務隊給予緊急協處，常因班機起飛在即，致是類旅客匆

匆趕辦手續，不及登機且影響查驗通關秩序。

三、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規定，在臺設有戶籍男子，年滿18

歲翌年1月1日起至屆滿36歲之年12月31日止，尚未履行兵

役義務之役齡男子（以下簡稱役男），出國須經核准，如

未辦理在學緩徵者，其出國核准須經由戶籍地兵役管理單

位核准，請加強宣導。

四、為免影響前述役男出國行程，請各校加強宣達學生如屬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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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身分者，於出國前應事先辦妥出國核准手續，出國核准

手續請洽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，如已辦理在

學緩徵者，亦可洽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服務站或透過

網路至該署網站申請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、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

副本：本署學務校安組 2014-01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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